建艺系关于评选2009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的
通知

根据省教育厅、财政厅文件精神和学院相关规定，结合本系实际情况，经系领导会议研究决定（11月21日），特制订本系09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具体条件和要求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：

07、08级的全日制大专学生

二、评选条件：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；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（包括旷操、旷课、晚归、夜不归宿等情况）；

2、勤奋学习、成绩较好，无补考记录， 08－09学年度各科成绩平均85分以上，单科不低于80分（包括选修课），同等条件下学生干部优先考虑；院、系学生会团委干部如果工作积极主动、责任心很强、奉献创新精神很好、贡献突出、且能起很好典范表率作用的，才可以放宽到各科成绩平均80分以上，单科不低于75分。

3、有回报社会的“感恩之心”，乐于助人、有社会责任感，不做有损于学院、系部和社会的事情，无故意拖欠学费行为。

4、获奖学生在获奖期间如有违法、违纪违规或有损毁学院、系部形象声誉的言行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获奖资格（奖金交系部作学生活动经费）；

5、家庭经济困难、生活俭朴、能吃苦耐劳，具有良好的文明养成习惯。

三、评选名额及金额：

全系共有24个名额（全院204人），奖金为5000元／人

四、评选程序：

由系部根据08-09学年度各班评优上报名单情况，结合系部掌握的学生基本情况，确定候选人名单发各班征求意见、接受全系师生检举监督，并在系部网站和宿舍区公示（11月22—24日）；然后确定正式名单填写申报表，再在系部网站和宿舍区公示（11月24—27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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